农口二00九年安全生产、消防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2009年，农口安全生产、消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市委九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和市安监局及公安消防局的2009年工作部署，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深入开展生产隐患、火灾隐患专项治理，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伤亡事故和火灾事故的发生，继续保持农口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形势的稳定，以安全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

二、总体目标

按照市安委会下达的农口各类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2个指标之内。

三、工作要点

1、加强领导　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制体系 

一是加强对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一把手负总责和各部门逐级负责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责任制体系。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作为各级领导2009年政绩重要考核目标。

二是层层签订安全生产、消防目标责任书，明确责任，每季度定期召开安委会例会，分析本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各级领导安全生产、消防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三是按照市安监局和市公安消防局的部署和市农委《关于实施农口消防安全责任制考核标准(试行)的通知》（津农委【2007】95号）要求，采取“年中测评，年末考核”的办法，开展好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考核工作。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四是进一步完善“三项制度”，即建立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安全生产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督办制度。继续推行和细化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使安全、消防工作服务于经济工作并紧密围绕我市和农口经济发展总体目标，把握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主动权。

2、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纳入企业总体发展规划 

一是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围绕我市“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的工作要求，结合安全、消防和经济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及时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消防工作发展规划。

二是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管理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教育培训等基础建设。

三是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那些技术落后、安全性能差、不具备安全生产和消防条件的陈旧设备。要重视安全基础设施和安全资金的投入，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纳入本系统、本单位2009年总体发展计划。

3、推进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法制化建设

一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和学习，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消防法制教育，增强全员安全、消防法制观念，提高遵法、执法的自觉性。

二是加强依法管理。加大对《安全生产法》和《消防法》的执行力度，并以此作为管理工作的有力依据。促进企业依法抓好安全、促进广大职工依法保护自身安全，使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真正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4、积极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

一是按照国家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认识。

二是制定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标准，并刊印成册，在系统内贯彻实施。

三是制定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长期和短期目标，完善各环节、各岗位的安全质量工作标准和安全质量管理标准。

5、深入开展各类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按照市安委会和公安消防局2009年工作部署，建立安全、消防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帐。

二是加大对重大隐患的整改力度，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制度，实施跟踪督办并逐项整改消号。

三是对重点危险源建立联控机制：

（1）继续深化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根据我市危险化学品“三级监控”体系的建立，明确监控的重点部位，确定监控内容、监控方法、监控制度、监控措施，落实监控责任。

（2）确定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重点监控源点，如：环保污水处理池、变、配电室、发电机房、氨压机房、化验室、锅炉房、食堂污水井、危险化学品库等重点部位。特别对污水处理、地下管道清淤等工作，一定要聘用专业人员。加强对一氧化碳中毒和窒息事故频发部位的检查。对以上重点监控源点，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和救援措施。

（3）继续做好厂房租赁、出租的安全管理及消防监督工作。要摸清底数，依法明确出租方对承租方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任以及出租方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对整治难度大、安全隐患多、防火措施不到位的租赁厂房实施联合整治。

（4）加强对农民工、外地工和临时工的管理，依法对他们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和防火教育，做到持证上岗。提高他们的安全操作技能和防火自救意识。

（5）对特殊工种的作业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必需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取得操作证后，方能上岗作业。对特殊岗位和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必须上墙，起到提示和警示作用。如：电工作业、锅炉司炉、压力容器操作、起重机械作业、金属焊接（气割）作业、机动车辆驾驶、机动船舶驾驶、轮机操作、建筑登高架设作业等。

（6）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学校、市场、酒店等安全防火通道的畅通，加大对上述部位及建筑工地火灾隐患和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特种设备检测隐患的治理，严格落实设备淘汰更新制度。

（7）根据《天津市消防条例》，制定各部门的防火、防爆等安全管理规定，对已过时的管理规定要及时进行完善修改。坚持依法治火，严格监控。

6、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一是在“两会”召开之际和国庆60年大庆重大节日及对季节特点、行业特点和安全薄弱环节，要认真深入开展安全、消防大检查。各单位、各部门要以专业检查和自查为主。

二是建立检查台帐，做好检查记录，提高检查质量和检查水平。对查出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限期整改，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是杜绝安全生产中的“三违”“三超”现象（即：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规章制度；超强度、超能力、超定量的冒险生产行为）。

四是开展好重大危险源的登记工作，全面掌握其分布和管理状态，做到责任、方案、经费三落实。

7、稳定机构，培训队伍

各单位领导要注重对本单位“安全工程师”和“助理安全工程师”的培育。依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把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作为200９年重点工作来抓，杜绝安全生产无人管理或管理稀松的现象。各单位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起一支懂技术、懂法规、有责任心的安技管理队伍。加大安技、消防干部的专业技能培训力度，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学习方式，整体提高安技队伍和安全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8、加强安全生产、消防应急管理工作

一是按照市安监局要求，农口各有关单位在200９年上半年要对重点部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和救援措施。

二是建立具有快速应对安全生产事故和火灾事故能力的专业救援队伍。

三是各单位要开展好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专业知识的培训教育工作和应急演练工作。一旦出现重大事故，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发挥工会、共青团组织的监督和带动作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鼓励职工多提安全、消防合理化建议，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和新建工会单位的组织机构建设，结合我市200９年“第十九次安全月”活动的展开，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提升企事业单位的安全文化，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每一步措施都落到实处。

